
广西壮族自治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厅

转发自治区纪委关于印发 《研究落实有关涉

及中央八项规定精神政策措施问题

会议纪要》的通知

厅机关各处室、厅属各单位 :

现将自治区纪委 《关于印发<研究落实有关涉及中央八

项规定精神政策措施问题会议纪要>的通知》(桂纪风〔⒛ 17〕

13号 )转发给你们,请认真贯彻学习◇

自治区住 关党委
箢禹

玮龠



嘟共疒躐邋鏖翊瀚煲缁箨裣蠢萋鼠衾
桂纪风 〔2θ 17〕 13号

关于印发 《饼究落实有关涉及中央八项规定精神

政策措施问题会议纪要》的通知

自治区纪委各派驻机构,各市纪委党风政风监督室:

根据自治区纪委领导指示,我室于 ⒛⊥7年 2月 14日 会同自

治区政府办公厅、自治区党委组织部、自治区党委巡视办、 自治

区财政厅、自治区人社厅、自治区住建厅、自治区审计厅等七个

单位召开会议,就 当前全区在贯彻执行中央八项规定精神中遇到

的一些疑点难点问题进行集中研究,并形成统一意见。经自治区

纪委领导同意,现将 《研究落实有关涉及中央八项规定精神政策

措施问题会议纪要》印发给你们,以供参考。

附:《研究落实有关涉及中央八项规定精神政策措施问题会议

纪要》

自治区纪委党风政风监督室

2θ 17年 3月 14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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研究落实有关涉及中央八项规定

精神政策措施问题会议纪要

2017年 2月 14日 ,自 治区纪委党风政风监督室会同自治区

党委组织部、自治区党委巡视办、自治区政府办公厅、财政厅、

人社厅、住建厅、审计厅等七个单位召开会议,就 当前各地各部

门在贯彻执行中央八项规定精神中遇到的有关问题进行研究。现

将会议主要内容纪要如下。

一、关于发放节假日值班费问题。近几年中办、国办及 自治

区党委、政府办公厅印发节假日值班通知,要求
“
要统筹安羽0好值

班带班人员节后补休和值班补贴发放等工作
”
,但都没有明确具体

发放范围及发放标准。根据各部门研究讨论形成的统一意见 ,节

假日值班费由自治区政府办公厅会同相关部门研究出台文件 ,明

确具体发放范围及发放标准后,印发全区执行。

二、关于发放通讯费补贴问题。通讯费补贴属于改革性补贴

范畴,目 前没有政策依据可发放。据悉,财政部、人社部正在拟

定规范改革性补贴有关政策并将上报国务院。待中央出台相关规

范意见后,我 区再研究制定通讯补贴实施办法。

三、关于发放领导工作经费问题。发放领导工作经费无政策

依据。

四、关于授课费问题。本系统、本单位内部举办的培训班 ,

1



只要纳入年度计划,纳入年度经费预算,授课人员可以参照 巛中

央和国家机关培训费管理办法》、《广西壮族自治区本级培训费管

理办法的通知》(桂财行 〔2014〕 26号 )标准领取讲课费。

五、关于评审费等劳务性报酬问题。自治区财政厅根据巡视

提出意见,计划出台 5项关于评审费规范意见、2项关于考试劳

务费规范意见,以及 I项关于稿酬编审费规范意见,其中 《职称

评审劳务费管理办法 (试行 )、 《人事考试劳务费管理办法 (试

行 )2项 已出台,相 关问题按办法执行,其佘项正在研究起草中。

六、关于事业单位超标准发放绩效工资问题。2O16年 5月 ,

自治区人社厅、财政厅联合印发 《关于加强自治区本级事业单位

绩效工资总量核定管理工资的通知》(桂人社发 〔2o16〕 29号 ),

已对自治区本级事业单位绩效工资总量核定进行明确。对于2OI6

年度以前超总量发放的,自 治区人社厅已起草整改方案报自治区

政府,待 自治区政府批复后着手开展整改工作。

七、关于发放活动赞助、宣传物品问题。会议明确活动赞助

物品及宣传物品不能发放给个人,应按捐助物品有关管理办法进

行统一管理。

∧、关于补缴住房公积金问题。根据 《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》

规定,缴存住房公积金确有困难的单位可以降低缴存比例或者缓

缴,待单位经济效益好转后,再提高缴存比例或者补缴缓缴公积

金令

九、关于使用公款支付应由个人承担的物业费、水电费等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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题。⒛16年 9月 ,自 治区财政厅出台《关于严禁使用财政性资金

支付应曲个人负担的物业费和水电费的通知》(桂财行 〔2016〕

63号 ),明确严禁使用财政性资金 (包括:一般公共预算资金、

政府性基金、国有资本经营预算资金、纳入财政专户管理的资金、

未纳入财政专户管理的资金)支付应由个人负担的物业费、水电

费。

报:委厅领导

送:机关各部门

(共 印 % 份 )


